
國立臺灣大學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 
112.03.17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3.24發布修正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條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為規範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之互動關係，訂定國立臺灣

大學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下稱本準則）。 

第二條 研究生應於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下稱系所）規定之期限內，選定學

位論文指導教授(下稱指導教授)，並持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書，向系所

辦公室登記。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

教授。 

第三條 研究生無法覓得指導教授，或依第五條規定與指導教授終止指導關係，

或因指導教授生病、辭職及過世等因素無法再繼續指導時，系所主管於

研究生覓得新指導教授前，應積極輔導或轉介，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四條 研究生獲原指導教授同意更換指導教授者，應檢附下列文件交由系所備

查，指導教授自備查之日起十日後自動更換，但有違反系所相關規定者，

不在此限。 

一、 研究生聲明「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時，不以與原指導教授

指導之研究計畫成果當作學位論文之主體」之聲明書。 

二、 於原指導教授同意下，簽署「雙方可共同發表原研究計畫成果」或

「原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權為其中一人所有」之協議書。 

三、 新的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書。 

前項所定文件正本一式三份，經系所備查後，一份交予原指導教授，一

份留存系所辦公室，一份研究生自行保留。 

研究生如有二位以上之指導教授，僅欲終止與其中一位教授之指導關係

時，不須檢附第一項第三款之文件。 

第五條 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應於雙方同意下，簽署「雙方可

共同發表原研究計畫成果」協議書或「原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權為其中一

人所有」協議書，並交由系所備查，指導關係自備查之日起十日後即為

終止。 

第六條 更換指導教授者，應於學位論文口試十日前，將論文文稿以親自送交、

系所轉交或郵寄雙掛號之方式，送原指導教授簽收。以郵寄雙掛號方式

送交論文文稿者，以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日期視為原指導教授簽收日期。

原指導教授如認研究生有違反聲明書及協議書情事者，至遲應於研究生

舉辦論文口試五日前向系所提出異議。 

研究生之學位論文文稿經原指導教授提出異議者，其學位論文口試應暫

停舉辦；系所應於受理異議之日起一個月內召開會議決議之，並將決議

結果以書面通知研究生及原指導教授，且副知學院。 

第七條 研究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證明文件向系所申請召開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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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指導教授不同意研究生提出更換指導教授之申請。 

二、接獲指導教授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通知後，研究生有異議。 

三、研究生更換指導教授後，擬繼續使用原指導教授指導期間由研究生

產出之研究成果，未獲原指導教授同意。 

四、已達最低修業年限且符合所屬系所學位考試資格，仍無法獲得指導

教授同意進行學位考試。 

五、通過學位考試且研究生認為已依委員意見將論文內容修正完成，但

仍無法獲得指導教授及委員簽署。 

六、研究生無法與指導教授取得聯繫達二個月。 

系所受理前項協調申請後，由系所主管擔任召集人，邀集指導教授、四

人以上相關領域教師及研究生，召開協調會議，並得邀請系所或研究生

協會之學生代表一人列席。如研究生之指導教授為系所主管時，由學生

所屬學院院長自專任教師中指派一人擔任。 

系所應於受理協調會議申請之日起一個月內作出協調結果，並以書面通

知研究生及指導教授，且副知學院。 

第八條 研究生對不接受系所依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所為決議或協調結果者，得

於收受書面通知之日起十日內，依國立臺灣大學學生申訴評議辦法向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九條 研究生未依本準則規定辦理而逕自更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不

予承認。 

第十條 本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完整修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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